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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询价邀请函
我司根据事业部（新阳热电、同集热电）环保需求，现进行 2026年03月份--2026年09月份石灰石 无限竞争性询价采购，希望具备长期供应能力的供应商，按照有关采购规定和我司的要求，积极参与报价工作。
1 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 石灰石采购
1.2项目地点：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88号（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美禾三路399号（厦门同集热电有限公司）
1.3资金来源：国有企业自筹资金
1.4采购内容：详见第三部分采购项目及各项要求
2报价方资格要求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提供有效期内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2报价方必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若非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报价需提交法人授权委托书。
3询价保证金及缴款注意事项
3.1报价方在投标报价截止前须缴足询价保证金人民币肆仟元整（¥4000.00），未按规定提交询价保证金的报价文件，属无效报价文件，将不予开标。
3.2若第一成交候选供应商拒不履行签订合同，我司将不予退还该保证金并顺延第二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以此类推。除出现不予退还询价保证金情形及成交供应商未按期签订合同外，我司将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该保证金；成交供应商自合同签订之日后向采购方申请退还保证金，采购方接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成交供应商的询价保证金。
3.3特别说明：不能在报价现场缴交现金或以个人名义交纳保证金。报价方应从其银行账户以公对公转账方式向投标保证金账户提交保证金，以报价截止时间前实际到账为准。
3.4请在银行转帐“用途”一栏中写明“  石灰石采购询价保证金”字样。
3.5询价保证金收款单位：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40373001040009422   开户行：农业银行新阳支行
注意：询价保证金均须存入或转入以上账号，其它收款单位均视为无效。
3.6询价保证金缴交截止时间：2026年2月2日16:00。 
4投标报价文件要求
*4.1报价文件要求逐页加盖报价单位公章，并装袋密封，在每一密封处注明“于     之前（指询价邀请中规定的询价截止日期及时间）不准启封”的字样，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封面须注明报价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否则报价文件视为无效。
4.2报价文件送达或邮寄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88号 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楼305室。
4.3在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报价文件，采购方有权拒绝接收。
4.4邀请报价方现场参与监督。
4.5报价文件左侧装订成册，并密封提供报价文件扫描件，可以光盘或U盘提供。
5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2月3日10:00。
6询价时间及地点：2026年2月3日10:00，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楼开标室（海沧区阳光西路288号）。
7 项目限价：本次采购设定限高价为142元/吨（含税），报价高于此价格则视为无效报价。
8成交原则：本次询价采用经综合评审合格且最低价成交法。询价小组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根据有效报价总价由低到高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有效报价总价相同的，询价小组根据随机原则确定排名。询价小组根据以上排列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的成交候选顺序 。
9联系人：业务联系人： 江汉林（联系电话：0592-6807563）
                      曾翼君（联系电话：0592-7396297）
收标书联系人：王芸芸（联系电话：0592-13860158176）
10监督投诉电话：海发集团纪检监察室0592-6800131 、
环保能源公司纪检小组 0592-680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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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全文中带有“*”的条款为关键性条款，如报价方对这些关键性条款存在任何负偏离或不满足将导致报价无效。
(2) 询价文件中所述要求，应视为保证实现本项目所需要的最低要求，如有遗漏，报价方应予以补充，否则，一旦成交将认为报价方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


第二部分  询价须知
本项目为石灰石采购，采购方为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报价方请仔细阅读本采购文件的内容以保证提交完整有效的报价文件参加报价活动。
1  [bookmark: _Toc24455231][bookmark: _Toc260238414][bookmark: _Toc324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3340836][bookmark: _Toc3230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0230610][bookmark: _Toc24083811][bookmark: _Toc229281569][bookmark: _Toc293413478][bookmark: _Toc51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613348]采购文件
1.1  询价邀请函
1.2  询价须知
1.3  采购项目及各项要求
1.4  合同主要条款
1.5  报价文件格式
2  [bookmark: _Toc3229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93413479][bookmark: _Toc1135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923_WPSOffice_Level2]采购文件澄清和修改
2.1  采购文件的澄清
2.2  报价单位对采购文件如有疑问，可要求澄清，并以书面形式（包括信函、邮件或传真等）通知到采购方。采购方根据情况采用适当的方式予以澄清，并在必要时将不标明问题来源的书面答复发给已知的每一个报价方（答复中不包括问题的来源）。供应商在收到上述答复后，应立即向采购方回函确认。该答复作为采购文件的一部分，对相应供应商有约束力。
2.3  采购文件的修改
2.4  采购方有权在报价文件投递截止时间之前的任何时候对公告的采购文件进行修改。由于采购文件的修改可适当延长报价文件投递截止时间。采购文件的修订将在相应招标公告网站进行公告，并做为采购文件的一部分，对供应商有约束力。意向供应商在投标前应给予关注。
3  响应文件的编制
3.1响应函；
3.2询价报价书；
3.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4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签字非法定代表人签署需出具）；
3.5企业能有效识别二维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6报价方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4  [bookmark: _Toc1762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0238416][bookmark: _Toc293413480][bookmark: _Toc260230612][bookmark: _Toc1200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083813][bookmark: _Toc180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9281571][bookmark: _Toc33340838][bookmark: _Toc24455233]报价文件的递交
4.1  报价文件的递交。报价方必须按询价邀请函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报价文件送达或邮寄到规定的地点。 
4.2  在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报价文件，采购方有权拒绝接收。
4.3  报价文件的修改与撤回。报价方在递交报价文件以后，在规定的报价截止时间之前，可以书面形式向采购方递交请求修改其报价文件的通知。但在报价截止时间以后不能修改报价文件。修改后的报价文件应按采购文件要求密封并加盖公章等，并在报价截止时间前送达采购方。
5  [bookmark: _Toc22570_WPSOffice_Level2]询价与评审
5.1  询价
5.1.1  采购方将按照采购公告中规定的时间，在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88号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楼开标室询价。
5.1.2  询价时邀请报价方现场参与监督。
5.1.3  报价方代表可监督检查报价文件的密封情况。
5.1.4  询价时，报价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被视为废标。
5.1.4.1  报价文件未标识和密封；
5.1.4.2  报价文件密封处未加盖报价方公章；
5.1.4.3  报价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报价文件。
[bookmark: _Toc445901129][bookmark: _Toc449373772][bookmark: _Toc418522815][bookmark: _Toc441500070][bookmark: _Toc444614425][bookmark: _Toc462647056][bookmark: _Toc445748261][bookmark: _Toc439661731][bookmark: _Toc421773672][bookmark: _Toc425266324][bookmark: _Toc441224335][bookmark: _Toc422416153][bookmark: _Toc422906617][bookmark: _Toc445991603][bookmark: _Toc440899515][bookmark: _Toc457383223][bookmark: _Toc420577581][bookmark: _Toc449635679]5.1.4.4本项目若属于首次进行询价采购的，在采购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的，本次询价失败：
5.1.4.4.1在规定的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5.1.4.4.2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有效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5.1.4.4.3报价未超过采购最高限价的有效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5.1.4.5本项目若属于首次询价采购失败后进行的第二次采购活动的，在采购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的，本次询价失败：
5.1.4.5.1在规定的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不足两家的；
5.1.4.5.2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有效供应商不足两家的；
5.1.4.5.3报价未超过采购最高限价的有效供应商不足两家的。
5.2  评审
5.2.1  评审询价小组对具备实质性的报价文件进行评估和比较。评审询价小组成员由采购方相关人员组成，评审询价小组将严格按照询价文件的要求和条件对所有报价文件进行评审。
5.2.1.1询价小组确定供应商的响应性，只根据响应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其他的外部证据。
5.2.2  符合性审查，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将按废标处理。
5.2.2.1  资格证明文件不全的；
5.2.2.2  报价文件未按询价文件规定盖报价单位公章、签字、填写日期；
5.2.2.3  报价文件附有采购方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5.2.3询价规则及成交原则
5.2.3.1询价小组对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进行初步审查（即资格及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具备参与报价的资格。
5.2.3.2 询价小组在对具备资格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5.2.3.3 询价小组要求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响应文件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由授权代表签字的，应当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附身份证明。
5.2.3.4 询价小组在询价过程中，不得改变询价通知书所确定的技术和服务等要求、评审程序、评定成交的标准和合同文本等事项。
5.2.3.5 参加询价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按照询价通知书的规定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报价。
5.2.3.6 本次询价采用经综合评审合格且最低价成交法。询价小组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根据有效报价总价由低到高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有效报价总价相同的，询价小组根据随机原则确定排名。询价小组根据以上排列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的成交候选顺序。
5.2.4 响应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询价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5.2.4.1响应文件中报价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响应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报价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5.2.4.2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5.2.4.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报价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5.2.4.4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经供应商确认后产生约束力，供应商不确认的，其响应无效。

6成交通知书
6.1评标结束后，采购方根据评标结果，报价文件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6.2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成交通知书，十个工作日内与采购方签订合同，采购方和成交供应商不得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它协议。
6.3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或者自身原因不能履行采购合同的，采购方可以与顺延第二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以此类推，或重新组织采购。


第三部分  采购项目及各项要求

1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我司事业部（新阳热电、同集热电）环保需求，现进行石灰石 采购，各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要求进行响应。
2采购项目及要求
2.1项目名称：  石灰石采购 
2.2项目名称、品质和数量
	物品名称
	规格
	同集热电需求数量(吨)
	新阳热电需求数量（吨）

	石灰石 
	CaCO3≥92%，含水≤1%；粒度要求：0～1.67 mm，95%≤350µm，90%≤150µm ，25%≤45µm。
	1000
	2500


2.3供货时间：2026年3月26日-2026年9月25日，以我司事业部通知为准，分批次供应、每次约30吨。
2.4运输方式及地点：罐车运输到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88号或厦门市同安区美禾三路399号后由罐车自带泵送入指定仓储罐。
3验收方式
3.1数量验收：以我司事业部厂内电子汽车衡的计量数据为准，并作为结算依据。
3.2质量验收：由我司按照现有的设备对所取样品进行化验，并以化验结果作为结算依据。
4考核指标
4.1 CaCO3含量 ：月加权值≥94.5%，结算价=基价+5元/吨；月加权值＜94.5%，结算价=基价+(月加权值-92%)×200。
4.2含水＞1%，结算量=磅量×（1-实际值）/(1-1%)。
4.3粒度要求：95%≤350µm，90%≤150µm。若未能达到此粒度要求，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起对未达标的批次扣5元/吨。
5违约责任
5.1我司将制定相应的奖惩标准，若质量偏差较大的，我司有权拒收。
5.2 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通知的时间和数量执行（含节假日）。每个结算周期内，若成交供应商自接到需方通知36小时之后到货，未对我司造成损失的，第一次给予警告；若第二次成交供应商延误交货，我方有权收取违约金人民币1000元；若成交供应商第三次延误供货需方将收取违约金2000元；超过第四次延误交货需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不予退还合同履约金。若因供方原因造成相关生产系统停产的，根据停产时间，每天成交供应商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一万元整，此款从成交供应商货款中扣除。
6.合同履约金：成交供应商在接到《成交通知书》三个工作日内按合同成交总额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采购人账户
7.合同签订：成交供应商需分别与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厦门同集热电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




[bookmark: _Toc156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94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176]第四部分 合同主要条款
	注释： 
本格式条款仅作为双方签订合同的参考，为阐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协商可增加新的条款、修改相关条款， 但不得与采购文件、报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相背离。


石灰石购销合同（海发环能版）

甲方：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乙方：                                     签订地点：厦门市海沧区
                                           签订时间： 

为保证甲方生产用石灰石的供应及品质，双方就甲方所需石灰石的购销事宜进行协商，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
一、合同的标的、数量、期限和履约金
1、品名：石灰石。乙方保证其有资质提供本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其对标的物享有完整的权利，不存在权利等任何法律问题，且其提供的标的物质量品质不低于国家行业质量标准和国家行业环保标准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质量法、经济合同法、环境保护法等，否则必须向甲方一切直接或者间接经济损失。
2、合同期限：从2026年3月26日-2026年9月25日止。
3、供货时间及数量：约2500吨。具体时间和数量以甲方通知为准，未接通知送货的，拒绝收货。若因甲方生产用量变化未使用完约定数量，以实际交货量为准。
4、乙方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账户缴存合同总价的5%作为合同履约金。乙方在甲方依约扣减履约金后需要五天内补足。履约金在乙方依约完整全面履行完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若乙方未能履约，甲方无需退还履约金，但是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申请按乙方供应数量比例扣减该履约金的除外。
二、石灰石质量标准
1、CaCO3≥92%。
2、粒度要求：95%≤350µm，90%≤150µm ，25%≤45µm。
3、水分：≤1% 。
三、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1、运输方式：汽车运输，运费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货物风险责任也由乙方负责。
2、交货地点：乙方送货至厦门海沧区阳光西路288号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指定的石灰石罐体内。
3、交货时间：甲方以电话或微信的方式通知乙方，乙方需在的36小时以内完成供货。
四、数量及质量交接验收
对乙方运到甲方的石灰石数量，以甲方的地磅（或甲方指定地磅）过磅为结算依据。对乙方在重车、空车过磅过程中，因管理不善导致的司机放水，做手脚等情况，甲方将对乙方处予1000元/车的扣减货款，情节严重的可有权终止其供应商的资格。质量以甲方的化验结果为准。
五、价格：____元/吨（含13%增值税，若税率调整，含税单价须做相应调整）。
六、结算方式及期限
1、在乙方依法完全履约的情况下按月结算，在基价的基础上实行以质论价、质价联动的计算方法，质量考核浮动单价见下表，乙方开具正规合法有效的  13% 增值税全额专用发票给甲方，乙方开具电子发票时，备注栏需备注乙方银行账号、开户行、收款人、复核人，并发送OFD版本和XM L版本电子档给甲方存档，甲方在书面核实无误后并在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款项。

	质量项目
	标准
	结算价
	备注

	CaCO3
	月加权值≥94.5%
	基价+5元/吨
	奖励为含税价

	
	月加权值＜94.5%
	基价+(月加权值-92%)×200
	

	水分
	单样水分＞1%
	结算量=磅量×（1-实际值）/(1-1%)
	


2、若CaCO3单样＜70%，则甲方有权对该车次的石灰石予以罚没。
3、粒度考核指标：95%≤350µm，90%≤150µm。若未能达到此粒度要求，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起对未达标的批次扣5元/吨。
七、违约责任
1 乙方须严格按照甲方通知的时间和数量执行（含节假日）。每个结算周期内，若成交供应商自接到甲方通知36小时之后到货，未对我司造成损失的，第一次给予警告；若第二次成交供应商延误交货，我方有权收取违约金人民币1000元；若成交供应商第三次延误供货甲方将收取违约金2000元；超过第四次延误交货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不予退还合同履约金。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相关生产系统停产的，根据停产时间，每天成交供应商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一万元整，此款从成交供应商货款中扣除。
2、不可抗力：发生不可抗力后，甲乙双方无须对对方负责任，受影响一方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对方详情，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并提供事故所在地政府有关证明。
八、安全责任
乙方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护工作服，戴手套，工作场所严禁吸烟。如因乙方人员违规操作或疏忽等原因照成等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在合同期内，若甲方检查乙方未按以上规范操作第一次扣罚200元、第二次扣罚500元、第三次扣罚1000元且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扣罚款项将从当期结算货款中扣除。
九、争议解决
1、当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双方应争取协商的方式处理。
2、协商不成时由合同签订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其他
1、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

	甲方：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电话：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电话：



石灰石 购销合同（同集热电版）

甲方：厦门同集热电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乙方：                                     签订地点：厦门市同安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为保证甲方生产用石灰石的供应及品质，双方就甲方所需石灰石的购销事宜进行协商，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
一、合同的标的、数量、期限和履约金
1、品名：石灰石。乙方保证其有资质提供本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其对标的物享有完整的权利，不存在权利等任何法律问题，且其提供的标的物质量品质不低于国家行业质量标准和国家行业环保标准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质量法、经济合同法、环境保护法等，否则必须向甲方一切直接或者间接经济损失。
2、合同期限：从2026年3月26日-2026年9月25日止。
3、供货时间及数量：约1000吨。具体时间和数量以甲方通知为准，未接通知送货的，拒绝收货。若因甲方生产用量变化未使用完约定数量，以实际交货量为准。
4、乙方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账户缴存合同总价的5%作为合同履约金。乙方在甲方依约扣减履约金后需要五天内补足。履约金在乙方依约完整全面履行完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若乙方未能履约，甲方无需退还履约金，但是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申请按乙方供应数量比例扣减该履约金的除外。
二、石灰石质量标准
1、CaCO3≥92%。
2、粒度要求：95%≤350µm，90%≤150µm ，25%≤45µm。
3、水分：≤1% 。
三、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1、运输方式：汽车运输，运费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货物风险责任也由乙方负责。
2、交货地点：厦门市同安区美禾三路399号 厦门同集热电有限公司指定的石灰石罐体内。
3、交货时间：甲方以电话或微信的方式通知乙方，乙方需在的36小时以内完成供货。
四、数量及质量交接验收
对乙方运到甲方的石灰石数量，以甲方的地磅（或甲方指定地磅）过磅为结算依据。对乙方在重车、空车过磅过程中，因管理不善导致的司机放水，做手脚等情况，甲方将对乙方处予1000元/车的扣减货款，情节严重的可有权终止其供应商的资格。质量以甲方的化验结果为准。
五、价格：____元/吨（含13%增值税，若税率调整，含税单价须做相应调整）。
六、结算方式及期限
1、在乙方依法完全履约的情况下按月结算，在基价的基础上实行以质论价、质价联动的计算方法，质量考核浮动单价见下表，且收到乙方有效合法正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付款。
	质量项目
	标准
	结算价
	备注

	CaCO3
	月加权值≥94.5%
	基价+5元/吨
	奖励为含税价

	
	月加权值＜94.5%
	基价+(月加权值-92%)×200
	

	水分
	单样水分＞1%
	结算量=磅量×（1-实际值）/(1-1%)
	


2、若CaCO3单样＜70%，则甲方有权对该车次的石灰石予以罚没。
3、粒度考核指标：95%≤350µm，90%≤150µm。若未能达到此粒度要求，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起对未达标的批次扣5元/吨。
七、违约责任
1 乙方须严格按照甲方通知的时间和数量执行（含节假日）。每个结算周期内，若成交供应商自接到甲方通知36小时之后到货，未对我司造成损失的，第一次给予警告；若第二次成交供应商延误交货，我方有权收取违约金人民币1000元；若成交供应商第三次延误供货甲方将收取违约金2000元；超过第四次延误交货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不予退还合同履约金。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相关生产系统停产的，根据停产时间，每天成交供应商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一万元整，此款从成交供应商货款中扣除。
2、不可抗力：发生不可抗力后，甲乙双方无须对对方负责任，受影响一方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对方详情，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并提供事故所在地政府有关证明。
八、安全责任
乙方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护工作服，戴手套，工作场所严禁吸烟。如因乙方人员违规操作或疏忽等原因照成等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在合同期内，若甲方检查乙方未按以上规范操作第一次扣罚200元、第二次扣罚500元、第三次扣罚1000元且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扣罚款项将从当期结算货款中扣除。
九、争议解决
1、当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双方应争取协商的方式处理。
2、协商不成时由合同签订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其他
1、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
	甲方：厦门同集热电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美禾三路399号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电话：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电话：













第五部分 报价文件格式
	注释： 
《报价文件格式》是报价方的部分报价文件格式和签订合同时所需资料的格式。报价方参照这些格式文件制作报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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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响应函

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石灰石采购 项目的询价文件全部内容，我方接受询价文件的所有条款，报价按附件2询价报价书报价，报价含13％增值税。
1． 我方承诺在询价文件规定的报价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报价文件。
2． 如我方确定为成交供应商，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签订，并保证为本项目提供优质服务。
3． 本响应函及报价文件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4． 我方承诺按询价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并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
5． 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违反询价文件规定的任何一种条款。

  报价单位（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6年   月   日







附件2：
          谈 判 报 价 书
	项目名称
	一票含税到场价（元/吨）
	总价（元）
	备注

	石灰石
（碳酸钙含量≥92%，含水量≤1%）
	
	
	采购数量：3500吨（新阳2500吨、同集1000吨）同集热电、新阳热电到场价，统一一个报价

	说明：
1、谈判保证金为肆仟元整（¥4000.00）。
2、若税率调整，含税价格须作相应调整。
3、报价含装卸费。
4、本次采购设定限高价为142元/吨（含税13%），报价高于此价格则视为无效报价。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联系电话：

报价日期：2026年 月 日











附件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附件4：
法人授权委托书

授权声明 （报价单位名称） 授权    （授权代理人） 为我公司的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负责参与厦门海发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石灰石采购 项目的报价，该代理人在报价及后续的合同执行过程中，出具的所有文件需加盖我司公章或合同章后方生效。本授权书于 2026 年    月  日之日起生效，特此声明。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附：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单位（公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                             

备注：
1、报价签字代表为法定代表人，则本附件不需要提供。
2、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单独一页，但须加盖企业公章。

附件5：企业能有效识别二维码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


附件6：报价方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